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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
分配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我院研究生教育的规范化、制度

化管理，以科研为主导合理配置研究生教育资源，根据学校

文件的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指标分配类型仅限于硕士研究生

第三条 招生指标的分配

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指标数，学术型硕士指标主要以各

学科国家级 A 类科研项目为分配依据；专业型硕士指标以各

学科项目经费总额、应用型成果和导师人数等参数进行分配。

第四条 全日制学术型硕士招生指标的分配办法

（一）专项指标

1. 校发专项指标

（1）省（部）级重点实验室（工程中心）和省（部）

级以上（含省部级）研究生培养示范基地指标、杰出人才指

标。（杰出人才支持对象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学校

百万年薪聘用人才、万人计划入选者、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

选者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）。

（2）其他专项指标。含教育部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，推

荐免试生指标，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以及学校确定的与科

研机构联合培养指标，校外导师招生指标。本部分由学校给

予解决。注：校外导师招生指标需主动向学校研招办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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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校讨论决定。

（二）绩效指标（学校下达总指标数减去专项指标数）。

以高水平研究项目为主要依据，各学科根据学校下达的学科

性指标为基础。在各学科内，近 3 年主持过 A 类课题的导师

优先分配学术型硕士生指标。具体分配原则如下：

1. 上一年新立项的国家基金和重点研发项目主持人按

照近 3 年论文业绩点的平均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；

2. 其余学硕导师按照近 3 年论文业绩点的平均值由高

到低进行排序。

以上人员如未分配到学硕指标，则优先将专业型硕士招

生指标进行调配。

第五条 全日制专业型硕士招生指标的分配办法

（一）专项指标

1. 省（部）级重点实验室（工程中心）和省（部）级以

上（含省部级）研究生培养示范基地指标、杰出人才指标。

（杰出人才支持对象：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学校百万

年薪聘用人才、万人计划入选者、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、

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）。

2. 推荐免试生指标。学院接收到的推荐免试研究生人数，

指标直接由学校给予支持。

3. 校外导师招生指标。注：校外导师招生指标需主动向

学校研招办申请，由学校讨论决定。

4. 院内学术型硕士招生指标缺额调配[参照第四条中第

（二）项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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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绩效指标（学校下达总指标数减去专项指标数）。

根据学院奖励性绩效和导师人数两个参数各占 50%的比例进

行计算，分配到各学科（二级方向）。在各学科（二级方向）

内，根据整体绩效从高到低进行排序，由学科负责人将指标

分配至个人。

计算方式如下：

1.学科绩效指标＝（学院总指标 - 专项指标）×学科

系数 Z

Z＝奖励性绩效系数 J＋导师队伍系数 D，简写为：

Z＝J＋D

2.计算方法

（1）奖励性绩效系数 J＝0.5×（学科学院奖励性绩效/

全院奖励性绩效）。数据来源由科技处科研系统提供。

（2）导师队伍系数 D＝0.5×（学科进入当年招生目录

的导师人数／全院总数）。

第六条 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指标由学院研究生招生领

导小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分配。

第七条 其它补充说明

（一）根据学校《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岗位聘

任办法》规定，导师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国家、

广东省或学校组织的质量抽评时总体结果不合格的，终止聘

任且二年内不得再聘。

（二）硕士导师在退休前不能完全带满一届学生的不予

分配绩效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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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学科（或二级方向）在指标分配过程中，违反

了学院的指标分配条例，经招生领导小组讨论，可收回指标，

由学院重新统筹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未

尽细则根据《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管理办法》

执行，未予明确的特殊情况由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讨论

决定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

2022 年 3 月 22 日


